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冶金企业、有色金属企业，以及有金属冶炼活

动的机械铸造企业

3.检查项：煤气管道未安装隔断装置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加热炉、煤气柜、除尘器、加压机、烘烤器等

设施，以及进入车间前的煤气管道未安装隔断装置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加热炉、煤气柜、除尘器、加压机、烘烤器等煤气设施

的煤气管道未设置隔断装置。

注：采用切断装置和盲板组合式隔断装置时应在堵盲板处设

置撑铁。

高炉、转炉煤气净化系统涉及的重力除尘器、旋风除尘器、

冷却器、喷淋塔、洗涤塔、环缝清洗塔、文氏管、脱水器的

进出口煤气管道，按工艺特性不设隔断装置。

6.2 进入车间前的入口煤气管道，未设置隔断装置。

6.3 除外情形：

（1）转炉煤气净化系统负压工况的电除尘器进出口煤气管

道未设置隔断装置。

（2）直径小于 100 毫米的煤气管道采用切断装置和盲板组

合式隔断装置时，未在堵盲板处设置撑铁。


